浙江师范大学成绩及学分转换认定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	原学院
	
	原专业
	
	转入学院            
	
	转入专业 
	
	转入年级
	
	转入班级
	

	申请学分转换原因
	

	替代课程成绩信息（新修课程）
	被替代课程成绩信息（培养方案中的应修课程）

	学期
	课程名称
	课程代码
	课程性质
	成绩
	学分
	 周学时

/总学时
	课程名称
	课程代码
	课程性质
	成绩
	学分
	周学时

/总学时
	同意/

不同意
	开课专业主任签字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学生所在专业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意见：

教务办经办人签字：

教学副院长签字：         学院教务办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	教务处审批意见：

教学科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分管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教务处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
1.本表一式一份，学生填写转换信息，转换原因请填写：转专业、重修、交换休学、其他休学、行知转本、退伍返校等需跨年级（跨专业）修课；

教学计划变化不再开课需修相近课程替换等；

2.开课学院专业主任、学生所在专业专业主任审批，专业主任对转换课程逐门认定，与转入专业教学计划有差异的课程需做认定说明；
3.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秘书对课程名称、课程代码、成绩和学分等信息进行初审，审核无误后，交由学院教学副院长审批；

4.学院审批完成后，将本表交教学处教学科（行政北楼232）审批。教学科审批后会转给教务科，申请学生会收到短信到教务科（行政北楼225）领取本表原件交学院教务办留存，复印件留教务科（行政北楼225）。
5.教务处审批完成后，学生登录新教务系统进行网上申请；教务科根据审批意见在教务系统审核通过。

